
引言

电子衡器主要是由“称重传感器”“称重指示

器”“承载器”“支撑机构（包括基础）”四大部

分组成的，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质量出了问题，都

会影响到衡器计量性能。我们不清楚的是，为什么

国际建议R76-1《非自动衡器》（2006版）[1] 的表7，

对于由典型模块组成的衡器误差分配将影响“量程稳

定性”的因素全部分配给“称重指示器”，而在“量

程稳定性试验”又是这样规定：试验在充分稳定的环

境条件下（实验室正常稳定环境条件）进行，在被测

秤经受温度试验、湿热试验、电压变化试验前、期

间及试验后各个不同间隔期间至少8 次加载接近最大

秤量(Max) 载荷，观察误差的变化。要求n 次测量中

的任何一次示值误差变化应不超过检定分度值的一

半，或该试验载荷下首次检定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

的一半，两者取其大者。

在R76-1 的型式评价试验要求中同时指出：在

适用的情况下，应进行衡器整机相同的试验（As 

far as applicable the same tests shall be performed as for 

complete instruments）。

看到这些规定后让我们的思维出现了紊乱：

第一个疑问，既然影响“量程稳定性”的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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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指示器”，按照这个逻辑设想，也就是说只要

称重指示器的性能试验内保证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所配电子衡器的性能基本就应该没有问题了。为什

么在“量程稳定性试验”时还要对整台电子衡器进行

一系列的试验？对大型电子衡器还必须对称重传感

器模块和称重指示器模块的组合装置进行“量程稳定

性试验”。

第二个疑问，对于由四大部分组成的大型电子

衡器，仅仅对称重传感器模块和称重指示器模块的

组合装置在实验室内进行试验，结果是否可以代表

整个衡器系统的量程稳定性的问题？

第三个疑问，对于大型电子衡器来讲，大部分

是在室外安装使用的，影响因子是对整个系统都有

影响的，对其的量程稳定性不能只是在实验室内的

试验就能替代的。

第四个疑问，“在适用的情况下，应进行衡器整

机相同的试验”，这个要求对于大型衡器来讲是不是

太低了？不应该是“适用的情况下”，而是必须对衡

器进行整机试验，并且不是仅仅一次型式评价试验，

应该在一个使用周期之后进行第2 次符合性试验。

1  几个相关名词的理解

1.1  量程稳定性

在规定的使用周期内，衡器最大秤量示值与零

点示值之间的差值保持在规定范围内的能力。

解读：

a. 在规定的使用周期内。这个使用周期也可能

是一年，也可能是半年，当使用环境“温度”“湿

度”“电压波动”“机械振动”等影响因子，以及“静

电”“浪涌”“电磁”“电压暂降”“脉冲群”等干

扰影响。

b.最大秤量。衡器必须加载最大额定载荷进行试

验。

c. 保持在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内。按照R76-1 规

定：“n 次测量中的任何一次，示值误差变化应不超

过检定分度值的一半，或该试验载荷下首次检定最

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一半， 两者取其大者。”

1.2  量程稳定性试验

为证明被测衡器能保持其量程稳定性而进行的

一种试验。

解读：

a. 被测衡器。按照R76-1 规定应该是在恒定环境

条件下充分稳定，开机后至少5h，在温度和湿热试

验后至少16h。

b. 一种试验。对于模块组合装置的试验均处于正

常运行状态，或在类似可能的运行状态下进行。而

在非正常配置连接时，试验程序需经授权机构和申

请单位相互同意并在试验文件中给予说明。

1.3  长期稳定性

在规定的使用周期内，衡器维持其性能特征的

能力。

解读：

a．在检定规程规定的使用周期内，在规定的温

度范围、供电电源电压范围下，衡器必须维持其称

量范围内的计量性能。

b．在使用现场安装的衡器，首次检定之后必须

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1.4  长期稳定性试验

检测衡器在规定的检定周期后不做任何调整的

情况下，称量性能依然能够符合使用中检查指标的

试验。

解读：

a. 在使用现场安装的被检衡器，按照规定首次检

定之后应该是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b.被检衡器在首次检定时执行首次检定最大允许

误差的规定，然后封存所有可以调整称量性能的装

置，在安装现场使用一个检定周期后，在不允许对

影响称量性能进行任何调整的情况下，主要称量性

能必须符合使用中检查的指标。

在JJF1333-2012《数字指示轨道衡型式评价大

纲》[2] 和JJF1359-2012《自动轨道衡型式评价大纲》
[3] 中的“长期稳定性试验”是这样规定的：在使用现

场首次试验合格后，应对影响计量性能的装置进行

必要的封存，试验样机应保证在一个检定周期内稳

定工作，在不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再进行置零准确

度、重复性试验、偏载试验、称量性能试验等项目,

计量性能应符合使用中检查的规定。

两者的不同点在于：

“量程稳定性试验”是对模块组合装置在“实验

室”内进行试验，8 次检测是穿插在几种影响因子试

验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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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稳定性试验”是对整个系统在“实际使用

现场”进行试验，首次检定后不允许任何调整的状

态下被测衡器使用一个周期后进行使用中检查。

我们理解，在一个系统中任何模块的稳定性是

不能代表系统稳定性的，简单地将“量程稳定性”的

误差全部分配给“称重指示器”是不合适的。所以应

该将这个问题及时向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相关起草机

构反馈，要求其修改相关内容。

2  试验方法比较

2.1  国际建议规定的试验方法

为什么R76-1 国际建议要将“量程稳定性试验”

作为考核电子衡器的一项重要的试验？我想其目的就

是想通过在型式评价试验期间了解被测产品的稳定

性。

我个人认为，这个文件的问题在于：

在目前的条件下实验室内是无法对大型衡器产

品进行该项试验的，而国际建议的文字中大量的描

述都是介绍小型产品试验的方法。比如，要求在温

度、湿热性能试验前、期间及试验后各个不同间隔

期间穿插进行8 次加载接近最大秤量的试验。

如果认为也可以对大型衡器产品采用模块组合装

置法试验，但是文件中缺少介绍应该如何选择该衡器

产品的全部称重传感器、称重指示器、承载器、基础

等作为系统进行试验？还是只选择该衡器的称重传感

器与称重指示器作为系统进行试验？如果按照系统对

模块组合进行加载试验应该又是怎么组合？ 

在R76-1 附录C 中规定：在对称重指示器单独进

行影响因子试验时，要求在“低阻抗”下进行。这也

就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应该是连接多只称重传感

器或者连接一个低阻的模拟传感器。但是，对于连

接称重传感器怎么加载？对于连接模拟传感器怎么

加载？没有进行交代。对于采用模拟传感器进行加

载的试验，仅仅是针对称重指示器的，这是在典型

模块组成的衡器误差分配表中已经明确说明了的，

不是考核衡器产品系统稳定性的。

在R76-1 中没有单独规定针对称重传感器的影响

因子试验，可能是因为R60《称重传感器》国际建议

中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试验方法。如果认为按照R76

附录C 和R60 分别对称重指示器和称重传感器进行试

验能够替代对系统整机的影响因子试验，我认为可

能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在这个称量

系统中还有一个承载器和支撑结构（基础）的影响问

题没有考虑进去（这个问题可能在欧洲认为可以不考

虑，但是在我国就不得不考虑了）。

小型衡器的承载器尺寸小，当环境温度变化时热

胀冷缩对尺寸影响不大，所以偏载作用力对称重传感

器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大型衡器的承载器尺寸达10 多

米，甚至20 多米，环境温度变化时所产生的热胀冷

缩是比较大的。例如，一台汽车衡的承载器长度为

18m，当使用地的环境温度变化为50℃时( 在室外使用

的汽车衡上的温度变化可能还大于这个范围)，碳钢的

线膨胀系数为11.3×10-6/℃，承载器长度变化有：

材料线膨胀系数α·[ 环境高温T1- 环境低温

T2]·长度L= 长度变化ΔL

 11.3×10-6/℃×[40-（-10）]×18000mm=10.2mm

以柱式称重传感器为例，这个变化必将会使该

汽车衡两端的称重传感器产生倾斜。这个倾斜量所

产生的分力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衡器的计量性能（特

别是采用柱式称重传感器的衡器），而这种影响情

况在实验室中仅仅对模块组合装置试验或者模拟法

试验是无法得到的。

2.2  目前轨道衡采用的试验方法

对于大型衡器由于目前没有相应配套的实验室

设备，即使在技术条款中制定了，大型衡器的“量程

稳定性”试验方法也是无法实施，所以应该制定一

些行之有效的、可以方便执行的试验方法，比如改

为“长期稳定性试验（当然也可以继续称为‘量程稳

定性’，只是试验不是采用原来的方法）”。

国家轨道衡计量站30 年来坚持对“数字指示轨

道衡( 以前称为‘静态电子轨道衡’)”“自动轨道衡

( 以前称为‘动态称量轨道衡’)”等产品型式评价试

验时分两步进行，在使用现场第一次试验时执行首

次检定规定的项目和计量性能指标，合格后将所有

可调整部位封存或记录。一个使用周期后，在不允

许进行任何调整情况下，直接检测轨道衡的称量性

能、偏载、鉴别力和重复性，要求计量性能指标符

合使用中检查的规定。

也正是国家轨道衡计量站近30年来一直采用“长

期稳定性试验”的方法进行各种轨道衡的型式评价

试验，多年来还没有出现通过型式评价试验产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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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中发生重大问题的现象。

2.3  大型衡器两种试验方法比较

以下将R76-1《非自动衡器》中规定的试验方法

与JJF1333-2012《数字指示轨道衡型式评价大纲》、

JJF1359-2012《自动轨道衡型式评价大纲》中规定的

试验方法通过下表进行对比说明。

表  两种不同的试验方法比较

序
号

国际建议采用的方法 国家轨道衡站采用的方法 说明性比较

1

对于大型电子衡器，由于作为
整机试验有困难或不可能时，
允许采用模块组成，
只要适用，试验应尽可能对衡
器整机进行。

不采用模块组合试验，直接在检
定周期内的使用现场对整机进行
两次性能试验。

模块组合装置试验没有考虑承载器与基础的
影响问题。
是尽可能采用整机试验，还是必须采用整机
试验？

2
在充分稳定的环境条件下（实
验室正常稳定环境条件）。

试验样机在使用现场整机应保证
在一个检定周期内稳定工作。

实验室内模块组合装置试验，与使用现场整
机的试验从严酷度上是有较大差别的，特
别是在现场实际使用情况下的一个周期内试
验。

3
在被测衡器经受性能试验前、
期间及试验后各个不同间隔期
间至少进行8 次试验。

在不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进行
置零准确度、重复性、偏载、多
指示装置、鉴别力、称量性能的
试验项目, 计量性能应符合使用
中检查的规定。首次试验后应对
影响计量性能的装置进行必要的
封存。

模块组合装置在温度试验、湿热试验、影响
因子试验、干扰试验前、试验期间及试验后
各个不同的间隔至少进行8 次试验，这些试
验时是否需要移动装置？如果因为移动装置
而引起装置的零点变化是否被允许？
而整机试验是在首次检定试验后封存所有可
以改变计量性能的装置，在一个使用周期
后不做任何调整是情况下进行使用中检查试
验。

4
温度试验、湿热试验、附录A、
附录B 的其他性能试验。

被测衡器整机在使用周期内现场
进行两次性能试验。

按照误差分配规定，对于大型衡器来讲，称
重传感器和称重指示器只要通过了单独的
型式评价试验，实际上就没有必要再进行模
块组合温度试验、湿热试验和影响因子试验
了。特别是“量程稳定性”的误差影响指标
都分配给了称重指示器。
而整机性能试验，是利用使用现场自然界的
温度、湿热、影响因子变化情况进行试验
的。

5

在试验期间，被测衡器的供电
电源应断开2 次，每次断电时间
至少8h。被测衡器在恒定环境
条件下充分稳定，开机后至少
5h，在温度和湿度试验后至少
16h。试验时加载接近最大秤量
的砝码，测定误差。

首次试验内容：
零点检查、称量性能试验、除皮
称量试验、偏载试验、鉴别力试
验、重复性试验、蠕变试验、平
衡稳定性试验、影响因子试验。
一个检定周期后试验内容：
置零准确度、重复性、偏载、多
指示装置、鉴别力、称量性能的
试验。

进行温度和湿度试验时，如何在模块组合装
置加载接近最大秤量的砝码？如果是采用比
对式试验机加载，这个试验机是否在试验环
境中？
整机性能试验的前提是称重传感器和称重指
示器单独通过型式评价试验，也可以在进行
整机性能试验时专门对称重传感器和称重指
示器进行模块试验。首次试验后封存所有影
响计量性能的装置。

6
28 天或进行性能试验所需的时
间内。

一个检定周期后，在不允许调试
的情况下进行复测。

整机性能试验的周期远远大于28 天的试验时
间。

7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使用同一砝
码接近最大秤量Max 加载。

在称量性能试验、除皮性能试
验、蠕变试验中都必须将最大秤
量的载荷加载到承载器上。

实验室内的模块组合装置试验时，由于空间
条件和加载设备原因，加载量值无法达到衡
器最大秤量的要求。

3  推广使用范围的建议

针对量大面广的大型非自动衡器，特别是电子

汽车衡产品，也是可以采用这种试验方法的。对于

一个申请电子汽车衡许可证的产品，只要其采用的

“称重指示器”和“称重传感器”分别已经获得了相

关的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并具有相应的型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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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兼容性”核查时又能满足要求，作为法定

技术机构就可以对安装在使用现场的产品，按照型

式评价大纲对其主要计量性能指标进行试验，检测

合格后对影响计量性能的装置进行必要的封存和记

录，发给盖检定合格的检定证书。在使用了一个周

期左右后，不允许进行任何调整，直接检测电子汽

车衡的称量性能、偏载、鉴别力和重复性等性能指

标，要求计量性能符合使用中检查指标。试验工作

结束后，出具型式评价报告。

这样，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1）周期如何界定

从严格意义上考虑，试验期限最好包括当地最

热天气或最冷天气范围内，这样就不是几个月的周

期，而是一年的周期了。如果考虑到在最热或最冷

天气室外工作难度比较大，选择周期检定时避开这

个极端天气时段，但是在检定周期内必须涵盖使用

期间温度变化的极端范围，这样既包含了温度变化

较大的情况，也包含了实际使用时被称物对衡器的

反复作用，所以可以比较随意安排时间，一般数字

指示秤的检定周期在一年之内。

（2）如何选择测试地点

从考虑到被检测的产品可能会使用到全国各地

的各种环境条件下，型式评价的试验应该选择严酷

度比较高的地点，而实际上制造单位的则会选择严

酷度稍微低的地点安装被测产品，这样应该如何判

定？

（3）是否与现场使用频次关联

因为许多情况下一个产品在现场的使用频次多

少，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量值。检定机构只能大致

了解该产品使用周期内使用频次，所以在进行产品

型式评价试验时检查该产品的使用记录，基本不会

选择不太使用的产品进行型式评价试验。作为审报

单位可能为了保证能够顺利通过，会尽量避免选择

使用频次大的产品。

（4）是否可以在制造单位试验

被确定为需要强制检定的衡器，制造单位在没

有取得“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的情况下，是不能

销售使用的，制造单位可以在自己的生产区域内安

装产品进行型式评价试验。如果此类产品在制造单

位的生产区域内安装，必须能够经受室外环境的影

响，并且被称物能够反复对承载器和称重传感器的

作用( 法定计量机构的人员应该检查该产品的使用记

录，并如实记录在报告中)。

4  结语

4.1   从几个名词的含义来看，它们之间没有比

较大的差异，没有必要人为地制造障碍。无论是称

为“量程稳定性”，还是称为“长期稳定性”，其实

质都是一个“稳定性”问题。如何理解这些名词的含

义，我们与欧美国家存在文化差异，以及工业化程

度的差异。

4.2  为了保证电子衡器的“量程稳定性试验”，

就应该对所有可能影响称量性能的模块在相同的使

用环境下进行试验。对于小型衡器是可以整体放入

实验室内的，对于大型衡器来讲也应该将包括“称重

传感器”“称重指示器”“承载器”“支撑结构（或

基础）”一同进行试验，而不是仅仅对“称重传感器

（pLC=0.7）”“称重指示器（pind=0.5）”部分模块进

行试验，忽略了一个影响因子“连接元件”。

4.3  国家轨道衡计量站多年来由于采用了“长

期稳定性试验”的考核方法，很好地控制了轨道衡

产品的质量。我国既然没有条件对其他大型衡器进

行“量程稳定性试验”，为什么不能将国家轨道衡

计量站实施多年，而且已经成熟的“长期稳定性试

验”，推广到其他大型电子衡器中？

4.4  如果有人认为目前执行此类方法时机还不

成熟，在实施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想象不到的问题和

现象，我们可以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只要

目的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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